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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13: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5日 9:15一 9:

25, 9:30一11：30，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于恩沅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77人，代表股份353,323,116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21.8691%。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 335,535,82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0.768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6人，代表股份17,787,29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1010％。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计276人，代表股份20,721,09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282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1.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957,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35％；反对1,120,

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3％；弃权244,67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55,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094％；反

对1,120,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098％；弃权244,6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08％。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7,632,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93％；反对5,445,

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12％；弃权245,67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30,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350％；反

对 5,445,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2794％；弃权 245,
6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856％。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2,026,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32％；反对1,051,

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76％；弃权244,67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24,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448％；反

对1,051,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744％；弃权244,6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08％。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95,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80％；反对2,225,

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98％；弃权502,2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993,4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364％；反

对 2,225,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396％；弃权 502,
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239％。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6,316,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71％；反对6,774,

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75％；弃权231,1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14,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1884％；反

对 6,774,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960％；弃权 231,
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56％。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2024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7,282,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04％；反对5,386,

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44％；弃权654,3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80,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8484％；反

对 5,386,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9937％；弃权 654,
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579％。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向非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1,377,8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94％；反对 949,

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7％；弃权995,7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775,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123％；反

对 949,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21％；弃权 995,7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055％。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议案》；
8.01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融资额度合计36亿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7,597,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96％；反对4,668,

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12％；弃权1,057,06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95,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3702％；反

对4,668,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285％；弃权1,057,
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1014％。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02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融资额度5亿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729,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97％；反对4,290,

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44％；弃权303,3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26,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289％；反

对 4,290,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071％；弃权 303,
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464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7,512,1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53％；反对5,277,

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38％；弃权532,9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10,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9564％；反

对 5,277,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715％；弃权 532,
9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572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武惠忠 牛金刚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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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
案。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5日（星

期四）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上午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召开地点：河南省南阳市工业南路508号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董事长陈海波先生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8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4,418,055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43.8049%。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3

名，代表股份113,964,755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的43.6313%；（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7名，代表股份453,300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的0.1735%。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及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17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214,148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的1.6134%。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1. 审议议案1.00《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114,287,455

91,200

39,400

通过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59%

0.0797%

0.0344%

2. 审议议案2.00《关于公司〈2024年董事会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114,286,955

91,700

39,400

通过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54%

0.0801%

0.0344%

3. 审议议案3.00《关于公司〈2024年监事会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114,286,955

91,700

39,400

通过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54%

0.0801%

0.0344%

4. 审议议案4.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114,285,555

91,800

40,700

通过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42%

0.0802%

0.0356%

5. 审议议案5.00《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114,283,455

93,900

40,700

通过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8824%

0.0821%

0.0356%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079,548

93,900

40,7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6.8060%

2.2282%

0.09658%

6. 审议议案6.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114,283,455

91,7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24%

0.0801%

弃权

表决结果

42,900

通过

0.0375%

7. 审议议案7.00《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114,275,955

93,300

48,800

通过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758%

0.0815%

0.0427%

8.审议议案8.00《关于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的议案》，关联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4,081,248

91,100

41,800

通过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6.8463%

2.1618%

0.9919%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081,248

91,100

41,8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6.8463%

2.1618%

0.9919%

9. 审议议案9.00《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以部
分资产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关联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4,082,048

91,100

41,000

通过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6.8653%

2.1618%

0.9729%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082,048

91,100

41,0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6.8653%

2.1618%

0.9729%

10.逐项审议议案10.00《关于预估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的议案》
议案10.01《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联交

易》，关联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4,082,248

91,700

40,200

通过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6.8701%

2.1760%

0.9539%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082,248

91,700

40,2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6.8701%

2.1760%

0.9539%

议案10.02《与联营企业的关联交易》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114,278,055

91,800

48,200

通过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8776%

0.0802%

0.0421%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074,148

91,800

48,2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6.6779%

2.1784%

1.1438%

11.审议议案11.00《关于开展2025年度远期外汇业务计划的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114,285,255

91,300

41,500

通过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839%

0.0798%

0.0363%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全

文，公司已于2025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了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2.见证律师姓名：陈红军、鲁放；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1.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189 证券简称：中光学 公告编号：2025-029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等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5:30开始；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9:

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9:15

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体强路12号北部湾航运中心B座18

楼1819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莫怒主持现场会议。
本次会议的各项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06人，代表股份1,593,898,22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521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代表5人，代表股份1,300,
700,6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916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01人，代表股份293,
197,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45%。

（三）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律师刘卓昀、肖雅婷出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九项提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对各项提案进行了表决，投票股数
及其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一）《关于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股）

1,591,359,507

比例

99.8407%

反对

股数（股）

2,371,023

比例

0.1488%

弃权

股数(股)

167,698

比例

0.0105%

表 决 结
果

通过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对提案的投票股数及其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66,376,567

比例

96.3162%

股数（股）

2,371,023

比例

3.4405%

股数(股)

167,698

比例

0.2433%

（二）《关于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股）

1,590,258,163

比例

99.7716%

反对

股数（股）

3,410,867

比例

0.2140%

弃权

股数(股)

229,198

比例

0.0144%

表 决 结
果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对提案的投票股数及其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如下：

同意

股数（股）

65,275,223

比例

94.7181%

反对

股数（股）

3,410,867

比例

4.9494%

弃权

股数(股)

229,198

比例

0.3326%

（三）《关于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的议案》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股）

1,590,291,463

比例

99.7737%

反对

股数（股）

3,367,067

比例

0.2112%

弃权

股数(股)

239,698

比例

0.0150%

表 决 结
果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对提案的投票股数及其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如下：

同意

股数（股）

65,308,523

比例

94.7664%

反对

股数（股）

3,367,067

比例

4.8858%

弃权

股数(股)

239,698

比例

0.3478%

（四）《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股）

1,590,177,512

比例

99.7666%

反对

股数（股）

3,548,212

比例

0.2226%

弃权

股数(股)

172,504

比例

0.0108%

表 决 结
果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对提案的投票股数及其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如下：

同意

股数（股） 比例

反对

股数（股） 比例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65,194,572 94.6010% 3,548,212 5.1487% 172,504 0.2503%

（五）《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股）

1,590,081,163

比例

99.7605%

反对

股数（股）

3,512,067

比例

0.2203%

弃权

股数(股)

304,998

比例

0.0191%

表 决 结
果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对提案的投票股数及其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如下：

同意

股数（股）

65,098,223

比例

94.4612%

反对

股数（股）

3,512,067

比例

5.0962%

弃权

股数(股)

304,998

比例

0.4426%

（六）《关于审议〈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股）

1,590,200,918

比例

99.7680%

反对

股数（股）

3,434,912

比例

0.2155%

弃权

股数(股)

262,398

比例

0.0165%

表 决 结
果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对提案的投票股数及其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如下：

同意

股数（股）

65,217,978

比例

94.6350%

反对

股数（股）

3,434,912

比例

4.9843%

弃权

股数(股)

262,398

比例

0.3808%

（七）《关于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股）

1,591,291,507

比例

99.8365%

反对

股数（股）

2,348,123

比例

0.1473%

弃权

股数(股)

258,598

比例

0.0162%

表 决 结
果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对提案的投票股数及其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如下：

同意

股数（股）

66,308,567

比例

96.2175%

反对

股数（股）

2,348,123

比例

3.4073%

弃权

股数(股)

258,598

比例

0.3752%

（八）《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股）

1,591,430,394

比例

99.8452%

反对

股数（股）

2,319,404

比例

0.1455%

弃权

股数(股)

148,430

比例

0.0093%

表 决 结
果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对提案的投票股数及其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如下：

同意

股数（股）

66,447,454

比例

96.4190%

反对

股数（股）

2,319,404

比例

3.3656%

弃权

股数(股)

148,430

比例

0.2154%

（九）《关于审议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及2024年度薪酬发放方案的议案》
本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股数（股）

1,589,518,911

比例

99.7252%

反对

股数（股）

4,216,717

比例

0.2646%

弃权

股数(股)

162,600

比例

0.0102%

表 决 结
果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对提案的投票股数及其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如下：

同意

股数（股）

64,535,971

比例

93.6454%

反对

股数（股）

4,216,717

比例

6.1187%

弃权

股数(股)

162,600

比例

0.2359%

本次股东大会同时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出席并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律师刘卓昀、肖雅婷出具了法律意

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关于北部湾港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关于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582 证券简称：北部湾港 公告编号：2025027

债券代码：127039 债券简称：北港转债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南坪经济技术开发区丹龙路11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4

414,316,683

31.17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李向春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长李向春，董事李亚军、刘勤勤、吕维、刘影、蒋爱军，

独立董事何春明出席会议；独立董事龚志忠、吴振平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蒋媛、罗周楠、徐伟出席会议；监事许瑞、胡涛因工作

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张漫出席会议；副总经理张志华、杨卫东、财务负责人贾琳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6,391,004

比例（%）

61.8828

反对

票数

11,298,546

比例（%）

2.7270

弃权

票数

146,627,133

比例（%）

35.3902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6,876,804

比例（%）

62.0001

反对

票数

9,812,746

比例（%）

2.3684

弃权

票数

147,627,133

比例（%）

35.6315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9,889,704

比例（%）

62.7273

反对

票数

7,793,646

比例（%）

1.8810

弃权

票数

146,633,333

比例（%）

35.3917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3,975,071

比例（%）

58.8861

反对

票数

22,705,646

比例（%）

5.4802

弃权

票数

147,635,966

比例（%）

35.6337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9,022,630

比例（%）

93.8949

反对

票数

25,087,179

比例（%）

6.0550

弃权

票数

206,874

比例（%）

0.0501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1,139,265

比例（%）

99.2330

反对

票数

1,871,646

比例（%）

0.4517

弃权

票数

1,305,772

比例（%）

0.3153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1,676,078

比例（%）

96.9490

反对

票数

12,563,233

比例（%）

3.0322

弃权

票数

77,372

比例（%）

0.0188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4,747,417

比例（%）

63.8997

反对

票数

1,720,533

比例（%）

0.4152

弃权

票数

147,848,733

比例（%）

35.685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
普通股股东

持股 1%-5%
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
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50万以
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345,353,332

14,641,000

51,144,933

7,095,478

44,049,455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4.1508

91.5288

94.5872

反对

票数

0

0

1,871,646

572,625

1,299,021

比例（%）

0.0000

0.0000

3.4454

7.3866

2.7893

弃权

票数

0

0

1,305,772

84,072

1,221,700

比例（%）

0.0000

0.0000

2.4038

1.0846

2.6235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
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
财务审计、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3,669,298

65,785,933

56,322,746

比例（%）

63.3224

95.3925

81.6705

反对

票数

25,087,179

1,871,646

12,563,233

比例（%）

36.3775

2.7139

18.2172

弃权

票数

206,874

1,305,772

77,372

比例（%）

0.3001

1.8936

0.112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卓、黄啸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106 证券简称：重庆路桥 公告编号：2025-011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东海路 6 号行政楼

三楼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1

109,042,324

41.84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周晓南先生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

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013,624

比例（%）

99.9736

反对

票数

22,300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6,400

比例（%）

0.006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013,624

比例（%）

99.9736

反对

票数

22,300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6,400

比例（%）

0.006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010,624

比例（%）

99.9709

反对

票数

22,300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9,400

比例（%）

0.0087

4、议案名称：《关于延迟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8,983,824

比例（%）

99.9463

反对

票数

55,200

比例（%）

0.0506

弃权

票数

3,300

比例（%）

0.003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013,624

比例（%）

99.9736

反对

票数

22,300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6,400

比例（%）

0.006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013,624

比例（%）

99.9736

反对

票数

22,300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6,400

比例（%）

0.0060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 年度董事薪酬情况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09,002,024 99.9630 26,500 0.0243 13,800 0.0127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 2024 年度薪酬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8,994,224

比例（%）

99.9558

反对

票数

26,500

比例（%）

0.0243

弃权

票数

21,600

比例（%）

0.0199

9、议案名称：《关于 2025 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003,524

比例（%）

99.9644

反对

票数

27,500

比例（%）

0.0252

弃权

票数

11,300

比例（%）

0.0104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8,997,944

比例（%）

99.9593

反对

票数

22,900

比例（%）

0.0210

弃权

票数

21,480

比例（%）

0.0197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008,624

比例（%）

99.9690

反对

票数

22,300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11,400

比例（%）

0.0106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8,979,024

比例（%）

99.9419

反对

票数

55,300

比例（%）

0.0507

弃权

票数

8,000

比例（%）

0.007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6

7

9

12

议案名称

《关于延迟审议公司 2024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
酬情况以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
交易业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提供担
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449,
744

13,479,
544

13,467,
944

13,469,
444

13,444,
944

比例（%）

99.5669

99.7875

99.7016

99.7127

99.5313

反对

票数

55,200

22,300

26,500

27,500

55,300

比例（%）

0.4086

0.1650

0.1961

0.2035

0.4093

弃权

票数

3,300

6,400

13,800

11,300

8,000

比例（%）

0.0245

0.0475

0.1023

0.0838

0.059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2系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2、议案 4、6、7、9、1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24 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菲、毛一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683 证券简称：晶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5-033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